附件1
[bookmark: _Toc162681547]苏州大学医学部第七次团员代表大会、学生科技协会代表大会、学生社团联合会代表大会及第八次学生代表大会
代表条件和产生办法

一、代表条件
1、苏州大学医学部在籍本科生、研究生、教工团干部；
2、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3、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团的纪律，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关心和支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4、密切联系团员青年，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具有履行代表职责的能力，能反映本选举单位的意见，代表团员意志。
二、代表产生办法
1、苏州大学医学部第七次团员代表大会、学生科技协会代表大会、学生社团联合会代表大会及第八次学生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四代会）依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青发[2020]18号）规定，确定团代会正式代表名额190名，学代会、科代会、社代会正式代表名额188名。代表名额按照有利于充分发扬团内民主、有利于讨论决定问题和代表具有广泛性的原则确定。
2、代表产生程序经过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酝酿——代表的选举——代表选举结果的报批等环节。各单位召开会议以无记名投票形式选举产生四代会代表。会议到会人数不得少于各单位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代表得票数不低于到会人数的二分之一，选举方为有效。没有当选为正式代表的各组织主要负责人为大会列席代表。
3、各单位选举的代表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方可确认其代表资格。
4、在籍研究生产生的代表只具有团代会代表的资格。本科生、教工团干部同时具有团代会、学代会、科代会、社代会代表的四重资格。

苏州大学医学部
团代会、学代会、科代会、社代会筹备委员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
